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网壹创”或“公司”）持续督导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其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

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350 号文核准，公司 2021 年 8

月完成向 12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2,310,037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40.1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95,301,784.81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

含税）人民币 7,160,232.71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88,141,552.10 元。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1]6370 号《杭州壹网壹

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根据《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说明书（注册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9,530.18 万元

（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内容电商项目 42,756.51 42,756.51 

仓储物流项目 9,307.15 9,307.15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16,200.42 12,166.52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补充流动资金 25,300.00 25,300.00 

合计 93,564.08 89,530.18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公司于 2024年 8 月 26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及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仓储物流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同意实施地点增加长沙、武汉、金华、义乌、

广州、天津、成都、嘉兴、上海、杭州等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8月 27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及增加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52）。 

为了便于募集资金管理并促进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杭州网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杭州网阔”）、杭州网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创电子”）为募投

项目“仓储物流项目”的实施主体，并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307.15 万元

的募集资金分阶段向杭州网阔和网创电子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 2024 年 10 月 28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9 月 30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实

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

度 

内容电商项目 42,756.51 21,377.50 50.00% 

仓储物流项目 9,307.15 0.00 0.00%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12,166.52 350.4 2.88% 

补充流动资金 24,583.98 24,500.00 不适用 



项目名称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

度 

合计 88,814.16 46,227.90 52.05%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下述“内容电商项

目”及“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具体

如下： 

项目名称 
本次调整前预计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次调整后预计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内容电商项目 2024年 12月 2026年 6月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

建设项目 
2024年 12月 2026年 6月 

（二）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内容电商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42,756.51万元，具体建设内容包括，购置先

进的视频制作及网络直播设备，招募优秀的视频制作和直播电商领域人才，提

供线上店铺直播、视频平台代运营、IP号打造等内容电商服务。研发中心及信

息化建设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16,200.42万元，用于研发中心及信息化的建设。 

公司在前期已充分对内容电商项目、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进行可行

性论证。但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下述原因导致募投项目投资进度

不及预期，从而需要需要进行相应的延期，具体的延期原因及未来发展计划的

相关内容如下： 

1、内容电商项目 

（1）投入不及预期的原因 

自2021年至今，内容电商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和不断迭代的过程中，公司亦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调整内容电商的策略。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充分利用自身的品牌资源优势、电商人才优

势，通过募集资金在场地、设备等硬件方面的快速规模化投入，将公司的店播

服务能力建设成为天猫服务商的头部。但由于一方面如抖音、小红书等新兴内

容电商渠道仍在不断变化；另一方面，快消品类目也经历了行业调整；因此公



司出于审慎的考虑，放缓了店播服务的进一步拓展的脚步，使得该部分的投入

不及预期。 

同时，公司依托在原有天猫等渠道的品牌资源和服务能力的优势，在抖音

、小红书、快手等多个新兴内容电商渠道为品牌提供服务并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由于内容电商尚处于不断发展和迭代的周期，且内容电商渠道的规则与原

有天猫等渠道规则的差异，使得公司对于内容电商项目的投入难以形成持续积

累效应。因此，公司对该部分的投入进行调整，整体进度不及预期。 

（2）未来的发展规划 

内容电商行业在经历了近几年的发展后，已经逐步从萌芽进入相对成熟稳

定，在行业的稳定性增强及公司经营业绩正向影响下，公司未来在店播服务板

块中，也将通过拓展新品类、兴品牌的合作，来不断扩充公司的店播业务，店

播投入也将逐步按计划继续实施。 

同时，公司经过这几年的努力，逐步找到了打开内容电商的两个方向：一

方面，公司在引入海外品牌的探索中，通过小红书、抖音等内容电商渠道，以

种草结合视频传播的形式，逐渐摸索出一套基于内容电商平台为主要渠道的新

品牌的孵化模式，已成功引入多个海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销售。因此对视频制

作、剪辑以及其他各类内容制作的需求会不断提升。另一方面，随着近几年小

红书、抖音、快手等内容电商渠道的不断成熟，市场上也涌现了不少优质的MCN

机构、各类KOL、KOC等，公司可以为其提供最佳效率和效果的生态环境。因此

，未来公司也可以通过采买相关的服务或资产来实现内容电商能力的发展，从

而在全域实现品牌的业绩增长。 

2、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1）投入不及预期 

2021年，公司在规模化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认为研发及信息化的建设将很

大程度上帮助公司实现标准化、智能化、数字化，从而在规模发展中获得效率

优势。因此，公司在2021年就以自有资金进行研发投入，通过自研及外部供应

商合作的模式实施研发中心及信息化项目建设。2021年8月后，转由募集资金投

入。 

但自进入2022年，快消品行业从百花齐放的业态逐渐演变为大浪淘沙的情



形，公司的规模化战略有了较大的调整；同时，AI技术等前沿科技也在不断高

频率变化，所以公司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将研发及信息化建设项目的投入暂停。 

（2）未来的发展规划 

经过了近几年AI等技术的不断成熟，各类技术的应用场景也不断被验证，

市面上成熟的如AI等技术供应商也不断涌现。因此我们认为研发及信息化项目

已经具备了继续投入的条件。我们将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主要

业务需求，整合AI技术的应用，通过自主研发、集成、采购成熟供应商的系统

性解决方案等方式，公司未来将着力推动如下几个方向的开发与升级： 

1、信息安全系统； 

2、设计能力提升系统； 

3、客服能力提升系统； 

4、推广能力提升系统； 

5、供应链服务能力提升系统； 

6、运营能力提升系统； 

7、运营风险控制系统。 

通过在上述领域的深度开发和有效集成，构建全面覆盖公司外部业务和内

部经营各环节的信息化系统，为公司提供可靠、精确的数据支持，确保信息安

全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公司运营效率，提升市场竞争力。 

基于前述原因，“内容电商项目”及“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无法

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经过审慎的研究论证，在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总额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将上述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2024年12月调整至2026年6月。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的规定，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对“

内容电商项目”及“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具体如下

：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内容电商项目 



内容电商项目的建设基于品牌方需求，有助于增强合作黏性、拓展新客户

并提高利润。随着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的不断成熟及各电商平台竞争性增加，视

频营销已成为品牌方线上销售商品的必要手段，品牌方通过这些平台展示产品

和互动，能更有效地吸引消费者。近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及市场波动

，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逐渐趋于平稳，但得益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互联网渗透率

的攀升、移动支付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以及消费者线上消费行为的日益固化，

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目前仍处于积极发展的状态。因此，公司有必要持续拓

展内容电商业务，满足品牌方需求，增强合作黏性，并拓展新客户。本项目一

方面为现有品牌提供优质的营销体验，减少客户流失；另一方面体现公司在电

子商务服务业的竞争优势，有利于拓展新客户，提高利润水平，保持行业竞争

力。 

2、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旨在通过加强信息安全、构建自动化设计系统

、提高客服服务能力、提供自动化推广及精准营销的数据支持，以及提升仓储

供应链系统的承载力和兼容性，形成标准化及系统化的运营能力，全面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首先，项目将通过推进信息安全软硬件建设，包括数据安全管

理中心和安全系统的建设，制定统一的安全防护标准，显著提高信息安全水平

，有助于公司加强信息安全保护，防止核心数据泄露，项目确保公司能够有效

应对外部攻击和网络威胁。其次，该项目将通过自动化技术，提升设计效率，

确保设计质量和创新性，使公司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能更好地捕捉市场和

消费者需求，提高产品设计的竞争优势。系统促进业务稳定增长。本项目的实

施将从多个方面全面提升公司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为公司的长远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内容电商项目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电子商务服务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已

与多个知名品牌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些合作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

实基础。同时，公司已建立成熟的组织架构，有助于公司高效调配资源，推动

业务的顺利展开，为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提供了重要保障。 



公司目前已具备直播策划、直播间搭建、主播服务管理和数据分析等能力

，并与多家知名MCN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已与多家品牌方接洽并签署了视频平

台代运营协议。这些经验和进展表明，公司在内容电商业务的开展上具有可行

性和实际操作能力。 

2、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公司通过多年运营，积累了丰富的信息化资源，涵盖数据分析、采购、销

售、营销、物流、客户服务等多个环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这些资源和经验为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同时，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信息安全措施和制度规范，为员工行为、信息技术基

础设施和应用程序提供安全保障，确保信息化升级后的系统应用和运营的安全

性。 

（三）重新论证的结论 

综上，公司认为“内容电商项目”和“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符合

公司战略规划，仍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该项目。公司

今后将密切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并对募集资金投资情况适时调整。 

 

五、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

、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

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加强对相关项目

建设进度的监督，使项目按新的计划进行建设，早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实

现预期效果。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在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

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结合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

展情况，同意对公司实施的“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杭



州网创大家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内容电商项目”进行延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日期均由 2024年 12月延长至 2026 年 6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6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定，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监事

会同意对公司实施的“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网

创大家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内容电商项目”进行延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日期均由 2024年 12月延长至 2026 年 6月。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况。综上，保荐机构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励少丹                  胡伊苹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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